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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姚 嘉 俊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 現 時 本 港 經 濟 不 景，市 民 購 買 及 使 用 私 家 車 輛 意 欲 有

減 少 跡 象 ， 相 應 利 用 成 本 較 低 廉 的 交 通 工 具 ， 以 電 單 車 代

步 的 情 況 大 為 增 加 。  

 

 本 人 最 近 接 獲 不 少 沙 田 居 民 反 映，指 沙 田 區 的 電 單 車

泊 位 嚴 重 不 足 ， 導 致 不 少 電 單 車 無 處 停 泊 ， 對 電 單 車 車 主

造 成 極 大 困 擾，本 人 認 為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應 盡 早 設 法 解 決 上

述 問 題 ， 完 善 區 內 的 交 通 配 套 設 施 。  

 

 以 下 是 本 人 的 提 問 ：  

 
 ( a )  現 時 本 港 有 否 指 引 規 定 人 口 或 地 區 與 電 單 車 泊

位 的 數 目 比 例 ？ 如 有 ， 比 例 如 何 ？  

 
 ( b )  近 十 年 ， 每 年 電 單 車 的 登 記 數 字 及 考 牌 人 數 分

別 有 多 少 ？  

 
 ( c )  近 十 年 ，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區 的 公 眾 電 單 車 泊 位 有

多 少 ？ 分 布 情 況 如 何 ？  

 
 ( d )  十 年 來 ， 房 屋 署 及 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所 管 轄 的

屋 邨 及 屋 苑 每 年 分 別 有 多 少 電 單 車 泊 位 ？ 如 電

單 車 泊 位 的 需 求 不 斷 增 加 ， 房 屋 署 及 領 匯 會 否

把 轄 下 屋 邨 及 屋 苑 的 私 家 車 泊 位 適 量 改 為 電 單

車 泊 位 ？  

 （一）

Administrator
logo



 
 ( e )  如 電 單 車 的 登 記 數 字 及 駕 駛 電 單 車 的 人 數 有 上

升 趨 勢 ， 有 關 當 局 有 否 定 期 檢 視 電 單 車 車 位 不

足 的 情 況 ， 並 適 當 增 加 電 單 車 泊 位 ？  
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
 
(a) 電 單 車 泊 位 的 數 目 的 相 關 指 引 可 參 考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

與 準 則 》第 八 章：內 部 運 輸 設 施 7 . 2 街 道 以 外 泊 車 位，

表 1 1：泊 車 設 施 標 準 。  

 
內 裏 就 不 同 發 展 規 劃 用 途 – 住 宅 、 社 區 設 施 、 商 業 設

施 、 工 貿 及 商 貿 發 展 等 制 定 泊 車 設 施 。 其 中 通 用 註 釋

( f ) 項 指 出 ：  
 

除 了 資 助 房 屋 外 ， 各 類 發 展 也 應 為 電 單 車 另 設

泊 車 位 ， 數 目 是 每 類 發 展 所 設 的 私 家 車 泊 車 位

總 數 的 5 至 1 0 % 。 如 果 是 資 助 房 屋 ， 則 須 以 每

11 0 至 2 5 0 個 單 位 闢 設 1 個 電 單 車 泊 車 位 作 為 計

算 基 礎 ， 但 不 包 括 「 單 人 ／ 雙 人 」 單 位 及 非 屋

邨 住 户 等 。  

 
( b )  現 時 運 輸 署 上 載 於 其 網 頁 上 的 「 交 通 運 輸 資 料 月 報 」

﹝ 主 頁  >  香 港 運 輸  >  運 輸 署 統 計 數 字  >  更 多 統

計 數 字 載 於 交 通 運 輸 資 料 月 報 ﹞ 已 提 供 自 2 0 0 3 年

起，過 去 毎 五 年 的 車 輛 登 記 及 每 月 領 牌 等 資 料 供 市 民

參 考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 

 
『 表  4 . 1 ( a )  :  按 車 輛 種 類 劃 分 的 車 輛 登 記 及 領 牌 統

計 數 字 』 及  

 
『 表  5 . 2  :  月 內 按 考 試 類 別 劃 分 之 計 劃 及 已 進 行 的

駕 駛 考 試 次 數 』  

 
( c )  現 時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區 的 公 眾 電 單 車 泊 位 約 有 3 1 0

個 ， 大 部 份 ( 約 7 5 % ) 位 於 沙 田 區 內 。  

 （二）

http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2046/table52.pdf
http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2046/table52.pdf


( e )  就 沙 田 區 公 眾 電 單 車 泊 位 不 足 的 情 況，運 輸 署 會 在 區

內 尋 找 適 合 的 地 點 ， 增 加 供 應 來 滿 足 需 求 。  

 
 
房 屋 署 的 回 覆  

 
( c )  房 屋 署 自 2 0 0 5 年 拆 售 部 分 停 車 場 予 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

（ 拆 售 計 劃 ） 後 ， 房 屋 署 轄 下 在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區 的 停

車 場 電 單 車 泊 位 （ 包 括 月 租 及 時 租 ） 每 年 平 均 數 目 大

致 如 下 ︰  
 

2 0 1 0 年   1 7 4 *  

2 0 0 9 年  1 2 7  

2 0 0 8 年  1 2 8  

2 0 0 7 年  1 2 7  

2 0 0 6 年  1 2 0  

 
這 些 電 單 車 泊 位 全 部 分 佈 於 沙 田 區 內 。  
 
* 此 為 2 0 1 0 年 9 月 統 計 數 字 ， 其 分 佈 情 況 如 下 ︰  

顯 耀 邨  –  7 個  
嘉 徑 苑  –  7 個  

   美 城 苑  –  3 5 個  
   美 田 邨  –  2 2 個  

博 康 邨  –  5 3 個  
   碩 門 邨  –  1 6 個  
   愉 田 苑  –  3 4 個  

 
( d ) ( e )  自 2 0 0 5 年 拆 售 計 劃 後 ， 房 屋 署 轄 下 的 停 車 場 電 單

車 泊 位 （ 包 括 月 租 及 時 租 ） 每 年 平 均 數 目 大 致 如

下 ︰  
 
 

 
 （三）



 （四）

2 0 1 0 年  3 , 11 0 *  

2 0 0 9 年  2 , 9 2 0  

2 0 0 8 年  2 , 8 9 3  

2 0 0 7 年  2 , 7 3 6  

2 0 0 6 年  2 , 5 9 4  

 
* 這 些 電 單 車 泊 位 分 佈 於 5 5 個 公 共 屋 邨 及 3 9 個 居 屋 屋

苑 （ 2 0 1 0 年 9 月 統 計 數 字 ）。  
 

如 電 單 車 泊 位 出 現 求 過 於 供 時 ， 有 關 停 車 場 的 地 區 辦

事 處 會 按 實 際 需 要 及 其 可 行 性 ， 向 相 關 部 門 申 請 更 改

泊 車 位 的 用 途 ， 如 將 私 家 車 泊 位 改 作 電 單 車 泊 位 。  
 
 
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的 回 覆  

 
對 於 姚 議 員 的 提 問 ， 本 公 司 將 派 代 表 出 席 一 月 四 日 的

會 議 詳 細 解 釋 有 關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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